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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流程描述
	流程阶段
	流程序号
	流程节点
	文书名称
	流程节点说明
	备注

	当事人不履行法定义务
	01
	当事人不履行义务
	
	财政部门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当事人在决定书规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
	

	
	02
	涉及金钱给付
	
	金钱给付主要是指罚款、没收违法所得两类行政处罚。
	

	
	03
	可以加处罚款
	
	财政部门对当事人到期不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可以加处罚款。
	对不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04
	告知标准
	行政处罚加处罚款通知书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财政部门可以依法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标准应当告知当事人。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加处罚款的标准为3%。

	
	05
	加处罚款超过法定期限未履行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三款，加处罚款超过30日，经催告当事人，仍未履行，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当事人加处罚款后履行义务完毕的，则将卷宗归档。

	
	06
	涉及其他义务
	
	其他义务是指责令停止执业，吊销许可证，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等非金钱给付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不在规定期限履行的，财政部门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催告
	07
	催告
	行政处罚履行催告书
	财政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书的时间应该满足以下时间要求：即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财政部门应当自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之日满6个月，且当事人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可以自满6个月之日起三个月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催告书送达当事人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
	催告后当事人履行义务完毕的，则将卷宗归档。

	
	08
	催告送达后未履行义务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09
	申请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执行申请书
	财政部门应当向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财政部门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应当提供下列材料：（一）强制执行申请书；（二）行政决定书及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三）当事人的意见及行政机关催告情况；（四）申请强制执行标的情况；（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强制执行申请书应当由财政部门负责人签名，加盖行政机关的印章，并注明日期。

	
	10
	受理
	
	《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六条 人民法院接到财政部门强制执行的申请，应当在五日内受理。
	人民法院接到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申请，应当在五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11
	不予受理
	
	财政部门对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有异议的，可以在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裁定。
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裁定。
	裁定予以受理的，则由原法院对强制执行申请进行书面审查。

	
	12
	申请复议
	
	
	

	
	13
	人民法院裁定
	
	
	

	
	14
	受理
	
	
	

	
	15
	不予受理（终局）
	
	上一级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是终局裁定。
	

	
	23
	归档
	
	财政部门应当将不予受理的终局裁定及相关材料归档
	

	执行
	16
	执行
	
	《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七条 人民法院对财政部门强制执行的申请进行书面审查，对符合本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且行政决定具备法定执行效力的，除本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外，人民法院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七日内作出执行裁定。
	行政决定具备五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审查时间为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

	
	17
	不予执行
	
	财政部门执法决定存在：（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二）明显缺乏法律、法规依据的；（三）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人民法院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是否执行的裁定。裁定不予执行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在五日内将不予执行的裁定送达财政部门。
	

	
	18
	申请复议
	
	财政部门对人民法院不予执行的裁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裁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19
	人民法院复议裁定
	
	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是否执行的裁定。
	

	
	20
	执行
	
	裁定予以执行的，则由原法院负责执行。
	

	
	21
	不予执行（终局）
	
	上一级人民法院不予执行的裁定是终局裁定。
	

	
	23
	归档
	
	财政部门应当将不予执行的终局裁定及相关资料归档。
	

	归档
	22
	执行完毕
	
	财政部门应当将执行完毕的相关材料归档。
	

	
	23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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